Casuistry 決疑法 這是利用道德原理來決定某特殊個案（英︰cases；拉︰casus，故名）對或錯的方法。我們需要這種決疑法，因為一般的道德律不可能盡解不同情況下的對錯問題。決疑法是把道德律變得更精確可用；途徑可能是使法律定得更仔細，儘量除去模糊不清，及引用困難的地方。在清教主義（Purit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73,Name=Puritan Theology}）中，它就是「良知的個案」〔cases of conscience；參良知（Consc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310,Name=Conscience}）〕。很可惜，在基督教內，它常披上消極的色彩，被人看為逃避責任的藉口；十七世紀的耶穌會（Jesuits{\LinkToBook:TopicID=656,Name=Jesuit Theology}）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。這個名詞常代表那些可以用「例外」作理由，然後用理性方法去證明某些「錯誤」的行為其實是應被接受的。因此決疑法與「情境倫理」（Situation 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085,Name=Situation Ethics}）其實頗有雷同之處。從神學的觀點來說，決疑法承認世界及人類是墮落的，是不完全的，因此道德抉擇從來都是複雜的，所以人需要一個比較仔細的標準作引導；而人的存在根本上就具有限制和不清的情況，決疑法就是幫助人面對這等情況來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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